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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全国地名标志设置管理工作办公室

民地标〔2006〕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地名办公室：

全国城市标准地名标志设置工作完成后，根据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总体部署，

从 2005 年开始，民政部在全国部署开展了县乡镇标准地名标志设置工作。随着工

作的不断深入，地名标志管理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为进一步加强标准地名标志设置

工作的管理，以维护地名标志作为国家法定标志物的严肃性，民政部全国地名标志

设置管理工作办公室根据《地名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地名标志管理办

法》，请各地参照执行。

附：《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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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根据《地名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名标志，是指为社会公众使用所设立标示地理实体名称

的标志，包括

（一）行政区域名称标志。

（二）居民地、街（路、巷）名称标志。

（三）门（楼）编码名称标志。



（四）山、河、湖、岛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标志。

（五）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和台、站、港、场名称标志。

（六）其他起导向作用的辅助地名标志。

第三条 国家对地名标志实行分级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地名标

志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

地名标志产品由民政部门监制。

第四条 地名标志是社会公益设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

认真做好地名标志设置和管理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各界交流交往服务。

第五条 地名标志是国家法定标志物，各级民政部门应加强宣传，增强公民依

法保护地名标志的意识。

第六条 地名标志设置的具体方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制定。

第七条 门（楼）编码可采用序数编码或量化编码（也称距离编码）进行。

采用序数编码的，从街（路、巷）起点起，每户一号，按照左单右双的原则编

号。

采用量化编码的，以街（路、巷）起点到门户中心线距离量算，每 2 米为一个

号，按照左单右双的原则编号。

第八条 地名标志设置一般应与城乡建设同步，做到统一规划，布局合理，位

置明显，导向准确，坚固耐用，美观协调。

第九条 地名标志设置的基本原则：

（一）行政区域名称标志应设在位于主要交通道路的行政区域界线上。

（二）居民地名称标志应设在居民地的主要出、入口处。

（三）街（路、巷）名称标志应设在街（路、巷、胡同、里弄）的起止点、交

叉口处。起止点之间设置地名标志的数量要适度、合理。

（四）楼、门编码名称标志应设在该建筑物面向主要交通通道的明显位置。

（五）山、河、湖、岛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标志,应设在所处的主要交通道路旁

或该自然地理实体显著位置。

（六）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名称标志，设在该建筑物面向主要交通道路的明

显位置。

（七）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名称标志，设在该台、站、港、场面向

主要交通道路的明显位置。



（八）其他具有导向作用的辅助地名标志，要按照方便、实用、清晰的原则设

置。

第十条 地名标志上的地名，必须使用标准名称和规范汉字，不得使用繁体字、

异体字、自造字和简化字。地名标志的汉字书写使用等线体。

第十一条 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译写，以国家公布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

字母音译转写法》作为统一规范。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地名，应执行国家规定的规

范写法。

第十二条 地名标志上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

作为统一规范和国际标准，按国务院民政、语言文字部门制定的拼写规则执行。禁

止用外文和“威妥玛式”等旧式拼法拼写中国地名。

第十三条 地名标志的材质、规格、形式，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附设的图形

文字，不得影响地名标志的使用功能。

第十四条 地名标志的采购根据地方政府招标的有关规定进行。参与竞标的企

业，应当提供其产品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授权的专门检测地名标牌产品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第十五条 国家对地名标志设置管理工作实行定期检查制度。省级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负责对所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地名标志设置、管理工作进行

定期检查。国务院民政部门对全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地名标志设置、

管理工作进行抽检。

第十六条 地名标志设置管理工作定期检查和抽检的主要内容：

（一）是否符合国家和国务院民政部门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规定。

（二）是否符合上级民政部门制定的地名标志设置方案。

（三）是否与城乡建设同步。

（四）密度是否适宜，布局是否合理。

（五）是否完好、整洁、规范。

第十七条 对检查不合格的，要限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上报上一级民政

部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为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名标志建立

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地名标志档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地名标志的设置办法和编码规则。

（二）地名标志检测报告。



（三）地名标志分布图。

（四）地名标志登记表。

（五）地名标志照片。

（六）地名标志的检查、维修、更换等有关资料。

（七）地名标志移动、拆除和查处损毁地名标志的有关资料。

（八）地名标志招投标有关资料。

（九）地名标志的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九条 地名标志要保持清晰完整，对字迹模糊不清、污损严重的，应及时

修复或更换。

第二十条 其他部门如需移动、拆除地名标志，应报请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批准，并承担相关费用。

第二十一条 地名标志设置、维护、监督等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县级以上地方

政府财政预算，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市场运作筹集

第二十二条 偷盗、损毁或擅自移动、遮盖、涂鸦地名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

第二十三条 各级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地名标志管理工作中有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等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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